   北京市东城区前门街道行政处罚决定书
	行政相对人名称：
	北京中海兴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商注册登记号：
	91110115MA01A6NG6R

	法定代表人：
	袁红X

	行政处罚决定文书号：
	京东前门街道罚字﹝2021﹞110034号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处罚类别：
	罚款1万元

	处罚内容：
	[bookmark: _GoBack]经查，2021年4月20日15时40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前门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队队员在检查中发现，当事人在北京市东城区祈年大街与西打磨厂街交叉口工地内(某馆工程)，施工现场有渣土裸露未覆盖的行为，未覆盖渣土东西长3米，南北宽2米，面积6平方米，且现场未造成扬尘，现场已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当事人在一年内第一次从事施工单位未采取有效防尘降尘措施活动。上述事实有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现场照片等证据佐证。

	处罚决定日期：
	2021年4月21日

	处罚机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前门街道办事处

	信息发布时间：
	



